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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知于2007年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知于2007年4月13日以专人送达、电话和传真方式发送给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会议于2007年4月25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11名，实到董事11名，公司监事和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竺延风先生主持，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06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200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了2006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通过了200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06年度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8,117,716,493.59元，利润总额331,019,539.32元，实现净利润329,504,449.63元。

5、审议通过了200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06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329,504,449.63元，弥补期初未分配利润-101,198,317.58元后，可供股东分配利润228,306,132.05元。

经董事会研究提议，为应对汽车市场的激烈竞争，保证公司长期稳定发展，公司可供分配利润228,306,132.05元在提取10%的法定盈余公积金后，再提取10%的任意盈余公积，剩余的未分配的利润为182,534,210.63元。在此基础上，以2006年末总股本1,595,174,020股为基数，每10股派现金人民币0.6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人民币95,710,441.20元，余额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6、审议通过了总经理提交的2006年度计提和核销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该议案中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和核销事宜均不涉及关联方；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06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公司资产规模状况并参考市场情况，同意向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支付2006年年度审计费共80万元，审计过程中发生的差旅及食宿费用等，按实际发生数额由公司予以承担，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0万元。

8、审议通过了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自2004年6月30日成立至今任期即将已满，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董事会研究决定，对董事会进行换届选举，推荐竺延风、张世堂、金毅、陈先平、王刚、周生源先生和许艳华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候选人，推荐姚德超、徐晓东、刘俊民、高凤龙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上述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和任职资格，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提交股东大会表决。（详见附件一：董事候选人简历，附件二：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和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9、审议通过了公司2007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与一汽集团有关的日常关联交易，竺延风、金毅、许艳华和王刚董事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与天汽集团有关的日常关联交易，张世堂、陈先平和田聪明董事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在股东大会对本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全面执行新会计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一号-存货>等38项具体准则的通知》的规定，自2007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新会计准则，同时不再执行现行的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

11、审议通过了2007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和正文。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第2、3、4、5、8、9项议案尚需公司200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年度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7年4月27日

附件一：

董事候选人简历：

1、竺延风，男，46岁，汉族，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1983在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参加工作，历任仪表车间技术员、计量处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科长，外经处处长，1997年起历任一汽集团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2000年至今任总经理兼党委副书记。2002年起至今任本公司董事长，此外还兼任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该董事候选人与控股股东一汽集团存在关联交易，未持有我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2、张世堂，男，57岁，汉族，中共党员，大学文化，高级经济师。1968年参军，1971年任天津市开关厂工人、保卫干部、车间主任、副厂长、厂长，1987年任天津市矿山电气厂厂长，1991年任天津市电器开关公司经理、党委副书记，1996年任天津市机电工业总公司经济协调部部长，1997年任天津市第一机床总厂党委书记、厂长，2000年任天津市机电工业控股集团公司副总经理，2001年任天津市经济委员会副主任。2001年12月起至今任天津汽车工业（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2002年起至今任本公司副董事长，兼任天津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董事。该董事候选人与控股股东一汽集团不存在关联交易，未持有我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3、金毅，男，51岁，汉族，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研究员级高工。1975年在一汽铸造厂参加工作，历任技术员、工程师，1999年起任一汽长春轻型发动机厂副科长、副厂长，1994年起任一汽集团总经理秘书，1996年在荷兰马斯特里特赫国际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研究生班参加学习，1997年起任一汽集团对外经济贸易处处长、专务经理兼外经处处长，2000年起至今任一汽集团副总经理。2002年起至今任本公司董事。该董事候选人与控股股东一汽集团存在关联交易，未持有我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4、陈先平，男，59岁，中共党员，大学文化，高级经济师。1969年参军，1973年起任天津市农机汽车公司副科长，1978年起任天津汽车工业公司干部、副处长、外经处处长、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1997年起至今任本公司董事。该董事候选人与控股股东一汽集团不存在关联交易，未持有我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5、王刚，男，41岁，汉族，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1988年在一汽集团车身厂参加工作，历任技术员、团委书记、副科长、车间主任兼党支部书记，1997年任一汽红塔云南汽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0年任一汽集团轻型车管理部副部长、常务副部长，2002年任天津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筹备组组长、董事、常务副总经理。2006年今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兼任天津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董事。该董事候选人与控股股东一汽集团存在关联交易，未持有我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6、许艳华，女，51岁，汉族，中共党员，大学文化，高级工程师。1973年在长春纺织厂参加工作，1979年任一汽集团机动处描图员，1980年在一汽职工大学参加学习，1984年任一汽集团装备处设计员，1992年起历任一汽集团规划部规划员、副科长。2002年起至今任一汽集团规划部副部长（主持工作）。2004年至今任本公司董事。该董事候选人与控股股东一汽集团存在关联交易，未持有我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7、周生源，男，50岁，汉族，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1977年在天津汽车发动机厂参加工作，历任统计员、调度员、车间副主任，财务科副科长、科长，1994年起任天津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财务处干部、1996年起任天津丰田发动机有限公司经营部副部长，2000年起任计划财务审计部副部长，2001年起至今任天汽集团计划财务审计部部长。该董事候选人与控股股东一汽集团不存在关联交易，未持有我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姚德超，男，63岁，汉族，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研究员、中国注册会计师。1968年参加工作，历任沈阳黎明机械厂秘书、科长，1979年在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工作，1982年起任国家财政部办公厅政策研究处处长，1988年任国有资产管理局工交管理司司长、企业管理司司长，1991年任一汽集团副厂长、一汽集团副总经理、董事，1993年任财政部清产核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1995年任财政部中国财经报社副社长、副总编、顾问。2005年至今任中国总会计师协会副秘书长，2002年起至今任本公司独立董事。该独立董事候选人未持有我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2、刘骏民，男，57岁，汉族，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学历。1972年在天津拖拉机厂参加工作，1978年在南开大学参加学习，1982年任天津财经学院讲师，1992年任天津南开大学副教授，曾获第八届孙冶方经济学著作奖。1998年至今任天津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2003年起至今任本公司独立董事。该独立董事候选人未持有我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3、高凤龙，男，42岁，汉族，硕士研究生学历。1986年在南开大学参加工作至今，历任金融系助教、讲师、副教授、硕士生导师。1998年至2000年曾兼任天津环球磁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助理总经理，2000年至2001年曾兼任天津市华麟行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副总经理，2001年至2003年曾兼任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02年起至今任本公司独立董事。该独立董事候选人未持有我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4、徐晓东，男，47岁，汉族，群众，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1976年参军，1988年起在康达律师事务所任律师，1989年起任中国新技术发展贸易公司总裁助理，1995年起任北京宁联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2000年起任北京光华管理研修中心高级咨询师、北京东方华园房地产开发公司常务副总经理，2001年起任北京华安信合投资咨询公司总裁，2005年起任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2007年起至今任中国希格玛有限公司副总裁。2003年起至今任本公司独立董事。该独立董事候选人未持有我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附件二：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姚德超先生、刘骏民先生、高凤龙先生、徐晓东先生为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与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附：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书），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所要求的独立性：

1、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2、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1%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

3、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4、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

5、被提名人不是为该上市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四、包括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5家。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提名人：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盖章）

                 2007年4月25日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姚德超，作为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本人与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在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1%或1%以上；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或5%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六、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五项所列举情形；

七、本人没有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

八、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九、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另外，包括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5家。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厉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

                姚德超

2007年4月25日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刘骏民，作为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本人与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在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1%或1%以上；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或5%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六、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五项所列举情形；

七、本人没有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

八、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九、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另外，包括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5家。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厉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

                刘骏民

2007年4月25日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高凤龙，作为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本人与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在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1%或1%以上；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或5%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六、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五项所列举情形；

七、本人没有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

八、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九、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另外，包括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5家。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厉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

                高凤龙

2007年4月25日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徐晓东，作为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本人与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在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1%或1%以上；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或5%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六、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五项所列举情形；

七、本人没有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

八、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九、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另外，包括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5家。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厉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

                徐晓东

2007年4月25日

